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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划定四川省大气污染防治 

重点区域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为防治大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推动绿色发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四川省环境保护条例》关于划

定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划定四川省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划分的意义 

四川盆地是全国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冬季灰霾污染频

发，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加之受产业结构、城市布局和

地形气象条件影响，大气污染防治任务艰巨。划定大气污染防

治重点区域，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需要，是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加强管理的需要，是

深化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重要举措，划定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区域，实施区域内环境规划、环境标准、环境监测、环评会

商、环境执法、信息共享“六统一”，有利于强化大气污染防治

统筹，促进空气质量改善。 

二、进一步明确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划分范围 

根据全省大气污染排放现状、主体功能区划、地形及传输

扩散规律等影响环境空气质量的因素，划定我省大气污染防治

重点区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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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都平原地区：成都市全域；德阳市全域；绵阳市安

州区、游仙区、涪城区、三台县、江油市全域；遂宁市安居区、

船山区、大英县、蓬溪县全域；乐山市市中区、沙湾区、五通

桥区、夹江县、井研县、犍为县、峨眉山市全域；眉山市东坡

区、彭山区、青神县、丹棱县全域，以及仁寿县的文林镇、视

高镇、黑龙滩镇全域；雅安市名山区、雨城区全域；资阳市雁

江区、安岳县全域。 

（二）川南地区：自贡市全域；内江市全域；泸州市龙马潭

区、江阳区、纳溪区、泸县全域；宜宾市翠屏区、南溪区、江

安县、长宁县、珙县、宜宾县全域，以及高县的胜天镇、月江

镇、沙河镇、四合乡、大窝镇、来复镇、复兴镇全域。 

（三）川东北地区：南充市嘉陵区、顺庆区、高坪区、西充

县、蓬安县、营山县、阆中市全域；广安市广安区、前锋区、

岳池县、武胜县、华蓥市全域；达州市通川区、达川区、渠县、

大竹县全域。 

以上共涉及 15 个地级以上城市的 87 个县（市、区）全域，

以及 2 个县的 10 个乡（镇）全域。四川省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

域划分详见附表和附图。 

三、加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环境管理 

全省依法划定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推动大气污染联防

联控联治，促进环境空气质量改善。 

（一）根据区域大气污染承载力现状，环境保护厅会同有关

部门开展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划分，报经省政府批准，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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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实施。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原则上每五年评估优化调整

一次。 

（二）省发改、经信、公安、环境保护、住建、交通运输、

工商、质监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能，对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

的产业布局、行业准入、质量标准、能源消费、生产调度、排

污许可、工业减排、扬尘治理、机动车污染控制、交通管理、

露天焚烧管控等出台更加严格的管理办法和措施，强化大气环

境管理，指导、推动重点区域城市政府加强联防联控。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区域内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具体要求由

环境保护厅另文制定。 

（三）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对本行政区域内环境质量负责

的要求，落实属地主体责任，加强辖区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监控

网络建设，主动调整产业能源结构、优化城市结构、改善交通

运输结构、调整农业投入结构，努力形成与大气环境承载力相

匹配的发展格局、城市格局。 

（四）涉及大气污染排放有关的排污单位，要积极淘汰化解

落后产能，使用先进生产工艺和污染治理技术，实现达标排放、

清洁生产、循环利用。认真落实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各项更

加严格的管理规定和特别排放限值要求，主动开展提标改造，

提标升级。按照大气环境承载力的区域性、季节性特点，错峰

生产、错峰施工，合理安排生产和作业组织方式以及出行等生

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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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四川省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划分表 
 

城市 区域 

成都 全域 

德阳 全域 

绵阳 安州区、游仙区、涪城区、江油市、三台县 

遂宁 安居区、大英县、船山区、蓬溪县 

乐山 市中区、沙湾区、五通桥区、夹江县、峨眉山市、井研、犍为 

眉山 东坡区、彭山区、青神县、丹棱县、仁寿（文林镇、视高镇、黑龙滩镇） 

雅安 名山区、雨城区 

资阳 雁江区、安岳县 

自贡 全域 

内江 全域 

泸州 龙马潭区、江阳区、纳溪区、泸县 

宜宾 
翠屏区、南溪区、江安县、长宁县、珙县、宜宾县、高县（胜天镇、月江镇、

沙河镇、四合乡、大窝镇、来复镇、复兴镇） 

南充 嘉陵区、顺庆区、高坪区、西充县、蓬安县、营山县、阆中市 

广安 广安区、前锋区、岳池县、武胜县、华蓥市 

达州 通川区、达川区、渠县、大竹县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5%E7%A0%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A%8D%E4%B8%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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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四川省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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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划分说明 

 

一、划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

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主体功能区划、区域大气

环境质量状况和大气污染传输扩散规律，划定国家大气污染防

治重点区域，报国务院批准”；第三款规定，“省、自治区、直

辖市可以参照第一款规定划定本行政区域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

区域。” 

2．《四川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省人民政府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主体功能区划、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状况

和大气污染传输扩散规律，划定全省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根据情况适时调整区域范围”。 

二、划分过程 

2017 年 4 月，省环境保护厅委托四川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

院开展了全省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的划分工作。2017 年 5—7

月，课题组对全省经济发展现状、人口分布、工业企业分布等

情况进行深入调研；2017 年 8 月，对全省大气环境监测数据以

及全省多年气象数据进行分析研究；2017 年 9—10 月采用大气

环境质量模型对全省流场等气象要素进行模拟研究，结合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初步划定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2017 年 11—

12 月，征求了全省各市（州）、相关部门的意见，并根据相关意

见进行了修改；2018 年 1-3 月，在征求第二次意见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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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专家对区域划分情况进行了论证；2018 年 4 月，完成全省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划分工作。 

三、划分原则 

（一）承载力原则。针对冬季灰霾污染严重，大气环境承载

力极弱的形势，以冬季大气环境承载力为基础开展划定工作。 

（二）质量导向原则。根据各地年度环境空气质量现状，比

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要求，将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未达标地

区作为划定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对象。 

（三）突出重点原则。围绕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任务，结

合大气污染传输扩散规律，将未达标城市中心城区及其周边区

域作为重点。 

（四）区域统筹原则。充分考虑全省气象扩散条件、污染排

放现状、主体功能区划及地形地貌等影响环境空气质量的因素，

按照区域联防联控的要求，尽可能保证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的连通性。 

四、区域分析 

（一）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分析。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是划定全省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重

要基础。根据对全省 21 个市（州）颗粒物（PM）排放量分布

情况的分析，成都、自贡、达州、南充、乐山、绵阳、泸州等

地的 PM 排放量相对较高，污染相对较突出，对区域的环境质

量影响较大。全省 PM 排放量分布情况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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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省 PM 排放量分布情况 

 

通过卫星遥感反演，获取了冬季四川盆地各城市光学气溶

胶（AOD）的分布情况（图 2），成都平原的成都、德阳西部、

绵阳西南部、眉山西部，川南地区的内江南部、自贡西部、宜

宾和泸州北部，川东北的广安、遂宁南部、达州南部等地区 AOD

指数较高，环境空气中的 PM 浓度相对较大，环境空气质量相

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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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冬季四川盆地光学气溶胶厚度分布 

 

（二）区域气象扩散条件分析。 

气象条件是影响污染物扩散能力的重要因素。气象扩散条

件分为水平扩散和垂直扩散两方面，其影响因素主要为风速、

边界层高度、相对湿度等。当风速越大，边界层高度越高，则

污染物越容易扩散，发生污染的概率越低。另外，在一定条件

下，相对湿度增大会促进大气环境中颗粒物的二次反应生成，

导致污染发生的机率增加。选择冬季全省风速、边界层高度、

相对湿度的变化情况对全省的扩散条件进行说明。 

图 3 为 2016 年冬季全省地面 10m 处风速分布情况。受地形

条件影响，全省风速整体较小。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川东北地

区主要受东北风影响，风速约为 1~2m/s，相对而言较有利于污

染物的扩散；在成都平原地区同样也主要为东北风控制，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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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分量明显增加，风速有所降低，扩散能力弱于川东北地区；

川南地区同时受到成都平原的北风和云贵高原的南风影响，使

得风速明显减小，静风频率升高。 

 

 

图 3  2016 年冬季全省风速分布情况 

 

图 4 为 2016 年冬季全省边界层高度的分布情况。冬季受逆

温等气象条件的影响，全省边界层高度较低，约为 200~800m

之间，不利于污染物在垂直方向的扩散。整体看来，成都平原

的北部、东部，川东北的南部以及川南地区的边界层高度相对

较低，平均约为 300~400m 之间；而成都平原南部、川东北地

区北部，冬季边界层高度平均约为 600m，扩散能力整体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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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6 年冬季全省边界层高度分布情况 

 

图 5 为 2016 年全省相对湿度的分布情况。从相对湿度分布

情况可以看出，2016 年冬季全省相对湿度较高，约为 70~90%

之间，其中成都平原地区相对湿度较大，约为 80~84%之间，川

东北地区相对湿度较小，约为 70%左右。相对湿度总体而言也

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 

 

图 5  2016 年冬季全省相对湿度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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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成都平原及川南地区部分区域的扩散能力相对较差，

易发生污染物的积累，大气环境容量小。 

（三）区域人口分布情况分析。 

作为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受体和影响城市集群的重要因

素，人口分布是划定全省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重要依据之

一。根据全省 21 个市（州）人口聚集程度（图 6），四川盆地内

南充和达州南部、广安、遂宁、绵阳南部、德阳、成都、资阳、

眉山、乐山北部、内江、自贡东部、泸州和宜宾北部、攀枝花

西南部的人口聚集程度相对较高，其中成都、遂宁、南充、自

贡、泸州、攀枝花等地的主城区人口聚集程度最高。 

 

图 6  四川人口聚集程度分布 

 

（四）区域主体功能区划分析。 

根据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四川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川府发

〔2013〕16 号），全省主体功能区划主要分为重点开发区、限制

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三类（图 7 和图 8）。重点开发区包括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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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川南、川东北和攀西地区 89 个县（市、区），约占全省

总面积的 21.2%，区域内经济社会较发达，污染源数量和类型

较多较复杂，污染物的产生量相对较大，工业、人口和机动车

增长较快，面临的环境形势也更严峻。 

 

图 7  四川省主体功能区划分总图 

 

 

图 8  四川省重点开发区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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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域划分 

（一）成都平原地区：成都市全域；德阳市什邡市、绵竹市、

旌阳区、罗江区、中江县、广汉市全域；绵阳市安州区、游仙

区、涪城区、三台县、江油市全域；遂宁市安居区、船山区、

大英县、蓬溪县全域；乐山市市中区、沙湾区、五通桥区、夹

江县、井研县、犍为县、峨眉山市全域；眉山市东坡区、彭山

区、青神县、丹棱县全域，以及仁寿县的文林镇、视高镇、黑

龙滩镇全域；雅安市名山区、雨城区全域；资阳市雁江区、安

岳县全域。 

（二）川南地区：自贡市贡井区、大安区、自流井区、沿滩

区、富顺县、荣县全域；泸州市龙马潭区、江阳区、纳溪区、

泸县全域；内江市东兴区、市中区、威远县、隆昌县资中县全

域；宜宾市翠屏区、南溪区、江安县、长宁县、珙县、宜宾县

全域，以及高县的胜天镇、月江镇、沙河镇、四合乡、大窝镇、

来复镇、复兴镇全域。 

（三）川东北地区：南充市嘉陵区、顺庆区、高坪区、西充

县、蓬安县、营山县、阆中市全域；广安市广安区、前锋区、

岳池县、武胜县、华蓥市全域；达州市通川区、达川区、渠县、

大竹县全域。 

六、管控要求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坚持环境优先，加快实施环境空气

质量达标治理，严格执行大气污染防治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

应按照职责分工强化统筹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落实属地

主体责任，加强区域大气环境管控，努力形成与大气环境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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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相匹配的发展格局。 

（一）优化产业布局。根据区域内大气环境承载力，扩散条

件和资源禀赋，通过战略环评与规划环评引领作用，淘汰落后

产能，优化区域内的工业布局。以“三线一单”为手段，强化并

落实空间、总量和环境准入的清单式管理，加快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 

（二）加强能源管控。优化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的能源

结构，实现清洁能源供应和消费多元化，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

量，实行燃煤减量替代和清洁高效利用。 

（三）严格行业准入。严格执行国家、省、市发布的产业政

策和环境标准，提高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行业准入门槛，

执行大气污染物对特别排放限值，强化环境影响评价和能源评

价等审批管理，严把“两高一低”、“重复建设”项目的准入关，

对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执行严格的主要污染物削减

替代，严控区域内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四）实施排污许可。建立完善并实施排污许可制度，落实

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逐步实现由行政区域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向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转变。 

（五）加强污染防治。建立健全“协同治污、联合执法、应

急联动、公众参与”的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持续开展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加强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减少工业污染物

排放，加强城市扬尘和移动源污染管控，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和

禁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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